
2022 年新出台、已到期和延续执行的企业所得税

政策汇编

一、新出台政策

（适用于 2022 年度汇算清缴）

1.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

【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企业

【优惠内容】

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机构以下简称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

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

并可按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接收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机构

基础研究资金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享受。企业和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管

理单位应将相关资料留存备查：企业出资协议、出资合同、相关票据

等，出资协议、出资合同和出资票据应包含出资方、接收方、出资用

途（注明用于基础研究）、出资金额等信息。

（二）汇算清缴申报要求



填报《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有

关栏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

2.中小微企业新购置 500 万以上设备、器具按比例扣除

【享受主体】

中小微企业

【优惠内容】

中小微企业在2022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新购置

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

例自愿选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其中，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

定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的 100%可在当年一次

性税前扣除；最低折旧年限为 4 年、5 年、10 年的，单位价值的 50%

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其余 50%按规定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

税前扣除。

注：中小微企业可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核算需要自行选择享受上述

政策，当年度未选择享受的，以后年度不得再变更享受。

【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如下：



1.有关固定资产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固定资产的

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固定资产的到货时间说明，自行建

造固定资产的竣工决算情况说明等）；

2.固定资产记账凭证；

3.购置设备、器具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台账。

（二）汇算清缴申报要求

分别填报《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和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有关栏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有

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2 号）

3.高新技术企业第四季度新购置设备、器具一次性全额扣除并

100%加计扣除

【享受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

【优惠内容】

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

购置的设备、器具，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并允许在税前实行 100%加计扣除。

注：凡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内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均

可适用该项政策。

【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同上。

（二）汇算清缴申报要求

分别填报《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和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有关栏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

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公告 2022 年第 28 号）

4.其他企业第四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

【享受主体】

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企业。包括：除烟草

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娱乐业等负面清单行业，以及制造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外的其

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仍为 75%的企业。

【优惠内容】

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

注：企业在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计算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优惠时，四季度研发费用可由企业自行选择按实际发生数计

算，或者按全年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乘以 2022 年 10 月 1 日后的经营

月份数占其 2022 年度实际经营月份数的比例计算。



【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如下：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

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

发人员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

4.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包括外聘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

设备、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及费用分配

计算证据材料）；

5.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明细情况

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

6.“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

7.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

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

8.《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选择预缴享受

的企业留存备查）。

（二）汇算清缴申报要求

填报《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和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的相关行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

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公告 2022 年第 28 号）

5.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

【享受主体】

科技型中小企业

【优惠内容】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

产的，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由企业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同上，另外需留存科技型中小企业取得的入

库登记编号证明资料。

（二）汇算清缴申报要求

填报《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和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的相关行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公告

2022 年第 16 号 ）



6.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享受主体】

小型微利企业

【优惠内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注：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操作流程】

汇算清缴申报要求：填报《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第 1 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于通过电子

税务局申报的小型微利企业，纳税人只需要填报从业人数、资产总额

等基础信息，税务机关将为纳税人提供自动识别、自动计算、自动填

报、自动享受的智能服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 号）

二、已到期政策

（不再适用于 2022 年度汇算清缴）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

三、延续执行的政策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1 号）执行期

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从事

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60 号)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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